
象山区洪涝灾害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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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制说明及实施要求
（1） 编制依据。本预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广西壮族自治区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广西壮族自治区洪涝灾害应急预案》《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重大气象信息和重要汛情旱情报告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的规定（试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区基层防汛抗旱组织体系建设的通知》《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防汛抗旱工作联动机制》《广西防汛抗旱工作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广西水库水电站防洪抢险应急预案编制指南》、《加强水库水电站泄洪预警决策及下游群众转移工作的意见》《水电站与当地政府建立防汛工作联动机制的指导意见》《桂林市人民政府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和《桂林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等及上级防汛指挥部要求，结合辖区实际情况，编制此预案。 
（二）适用范围。本预案适用于我区范围内洪涝灾害的预防和应急处置。包括由于暴雨洪水，以及水库、堤防、闸坝失事等原因造成的洪水灾害和涝渍灾害。
（三）工作原则。本预案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统一指挥、分级分部门负责, 坚持“有灾无灾按有灾准备，大灾小灾按大灾防范”的指导思想，做好防大汛、抗大灾、抢大险的思想准备，组织指挥抗洪抢险，落实安全度汛措施，确保安全度汛。二塘乡、各街道办事处和辖区各有关部门应根据本预案所规定的职责、任务，认真抓好贯彻落实，编制本单位的防洪抢险预备方案，并成立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报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备案。
防洪抢险实行统一指挥，在指挥长的指挥下，分组分区域实施防洪抢险工作。因汛情需要，指挥长要求指挥部成员集中时，各成员单位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到达集中地点。
国家《防洪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依法参加防汛抗洪的义务。在汛情紧急时，需要就地调用物资、设备、车船以及人员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必须无条件服从。
在紧急防汛期，公安机关还应加强交通管制，对于破坏、阻扰交通的不法行为要给予严厉打击，从重处罚。
　　
　　

 (
- 22 -
)
 (
住建局           黄立忠           3840626
) (
后勤服务中心     李艳洁  黄文静    3840626
财政局           肖  清  刘  霓    3836807
) (
辖区各中小学     各校长   
教育局
          申早霞  刘莉莉    2150555
) (
住建局           黄立忠            3840626
应急管理局       李明强  李  浩    3830155
人武部           王  智            2111583
政府办           秦振福            3856366
) (
平山办事处       阳厚道          
二塘乡           胡华林  孙春忠    3655686
农业农村局       罗  华  莫成林    3820549
) (
监察委 
     
  
  石宗强            3836044 
象山公安分局     邹  泳            3811393
政法委           曹令武            3836134
) (
城市管理局       周书鹤            3821489
人武部           唐新锰  季  国    2111580
) (
平山办事处       胡  毅  阳厚道    2111083
南门办事处       蒋祝群  朱世飞    2169280
象山办事处       胡志龙  唐  辉    2860121
民政局           唐  娟  梁光秀    3826066
) (
南溪山医院       柳宏林        
卫健局           何青松  马  罡    6550025
                                   3616320  
) (
工信局           唐映泉  刘东杰    3841348
应急管理局       李伦庆  刘啟明    3830155
) (
建设工程抢险组
王晓黎
3559323
) (
抢险机动组
王  智
2111583
) (
街道抢险组
李华明
3836239
) (
医疗抢救组
钟洁珍
3620458
) (
企业抢险组
钱久胜
3822533
) (
安全保卫组
曹令武3836134
) (
农村抢险组
罗 亮3651960
) (
指挥部办公室
尹章武
3822909
) (
学校抢险组
唐华镁
2150555
) (
后勤保障组
李艳洁
3811962
) (
副 指 挥 长：朱本忠  2111581  凌  熙  3836176
             王  智  2111583  尹章武  3822909  贡乐伦 3836811
) (
指   挥   长：梁  红3855118
常务副指挥长：李  军3836176    
)象山区防汛指挥机构

象山区指挥机构工作任务：象山区人民政府设立防汛抗旱指挥部，负责组织、协调和指导全区洪涝灾害防御工作。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挥长由区长担任，常务副指挥长由分管应急管理工作的常务副区长担任，副指挥长分别由分管（联系）水利、自然资源的副区长，人武部部长、副部长和应急管理局局长、农业农村局局长担任。成员由区委宣传部、区人民武装部、区发展和改革局、区教育局、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象山公安分局、区民政局、区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象山分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农业农村局、区商务局、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区卫生健康局、区应急管理局、区城市管理局、象山消防救援大队、象山交警大队等单位主要领导担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下设办公室（以下简称“区防汛办”），设在区应急管理局，负责日常工作。
（一）指挥部办公室：负责处理防汛日常工作，宣传有关政策法规，编制区防汛预案，安排值班人员，做好上传下达，及时通报雨情、水情、汛情及灾情，并做好应急处置和信息报送工作。
（二）街道抢险组：根据城市街道的实际情况，编制辖区街道防洪度汛预案，负责组织城区街道抗洪抢险及灾情统计上报工作。
（三）企业抢险组：编制企业防洪度汛预案，负责组织辖区企业单位防洪抢险及灾情统计上报工作。
（四）农村抢险组：编制农村防洪度汛预案，负责组织辖区农村抗洪抢险及灾情统计上报工作。
（五）学校抢险组：编制辖区中、小学校防洪度汛预案，负责组织辖区学校抗洪抢险及灾情统计上报工作。
（六）建设工程抢险组：编制重点建设工程防洪度汛预案，负责组织辖区建设工程抗洪抢险及灾情统计上报工作。
（七）抢险机动组：负责安排增援部队、调集区民兵预备役、调配抢险车辆、船只等。
（八）医疗抢救组：编制汛期全区医疗抢救预案，做好汛期医疗抢救工作。
（九）安全保卫组：编制汛期全区安全保卫预案，做好汛期安全保卫工作。
（十）后勤保障组：编制汛期全区后勤保障预案，做好汛期后勤保障工作。
三、成员单位防汛工作职责
根据国家《防洪法》第三十八条“防汛抗洪工作实行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实行统一指挥，分组分部门负责。”的规定，参照《桂林市洪涝灾害应急预案》，结合我区实际情况，特制定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的防汛工作职责如下：
（一）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对全区防汛抗洪工作实行统一部署，统一调度，统一指挥，确保全区度汛安全；执行国家防总、自治区防指、市防指和区委、区政府的命令，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和“安全第一，常备不懈，以防为主，全力抢险”的方针；负责灾情信息与灾害救助工作情况的收集、统计、评估、核定和发布，发生重大灾情时向相关涉灾部门通报情况；组织调配全区防洪抢险物资和抢险队伍；组织灾后处置，并做好有关协调工作。
（二）区防汛办：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政策法规和国家防总、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的决定、调度命令以及市委、市人民政府和区委、区人民执法的指示；负责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日常工作，督促检查防汛措施的落实；制定和审批所管辖范围内江河防御洪水方案和防汛工作计划；负责防汛通讯、调度现代化的规划、建设和管理；会同有关部门做好防汛物资计划储备和使用管理工作，提出防汛经费的分配使用建议计划，并监督实施；及时准确地掌握汛情、灾情和水利工程的运行状况，必要时发布雨水情信息、水情预报和汛情公报；组织培训和开展防汛宣传教育，总结推广先进的防洪抢险科学技术。
（三）各成员单位职责 
区委宣传部：正确把握全区防汛工作的宣传导向，跟踪报道抢险和救灾活动，宣传防汛抢险、抗灾自救互救知识。
区纪委：负责全区防汛工作纪律的监督检查。
区人武部：负责组织指挥民兵和预备役部队，执行抗洪抢险、救灾和营救群众、转移物资的急、难、险、重任务。
象山公安分局：负责维护防汛抢险救灾治安秩序和灾区社会治安管理以及安全保卫工作，依法打击造谣惑众和盗窃、破坏防汛设施的犯罪活动，协助有关部门妥善处置因防汛抗洪救灾引发的群体性治安事件；在紧急防汛期，协助组织撤离被洪水围困严重威胁的群众，必要时对防汛抗旱部门确定的抢险路段实行交通管制，确保防汛抢险人员和救灾物资运输车辆优先通行。
象山消防大队：组织参与抗洪抢险、疏散人员、物资等，协助做好洪涝灾害的抢险救援工作。
象山交警大队：负责交通设施的防洪安全，确保道路通畅。优先保证防汛抢险人员、防汛救灾物资运输以及抢险、救灾车辆的及时调配。
区发展和改革局：负责防汛设施建设和重点水利工程除险加固计划的协调安排和监督管理，负责防汛项目的立项审批或核准工作。负责组织实施重要物资和应急储备物资收储、轮换和日常管理职责。负责救灾粮调拨和供应的组织协调工作，保证灾区粮油供应。
区民政局：负责组织、指导和协调社会组织开展帮扶救助工作；组织、指导养老院等社会福利机构开展救灾工作。
区工信局：负责协调抗洪抢险救灾所需工业方面物资的调用，并负责本系统防洪和救灾的协调指导。
区教育局：负责组织、指导、检查、通知全区中小学校、幼儿园做好防汛工作，对在校学生进行防汛知识宣传；协调有关部门指导、督促中小学校开展防洪安全工作和制定、完善汛期防汛应急预案，组织开展低洼地区和高发地质灾害区域校园内安全隐患排查工作。根据灾情变化提出抗灾救灾对策，负责上报灾情；协调有关部门指导教育系统灾区抗灾抢险和物资、人员转移安置工作；指导灾后学校复课及师生生活安排等相关工作，协调有关部门共同做好灾后学校环境恢复工作，确保广大师生的安全。
区司法局：负责本系统防洪救灾工作的协调指导。
区财政局：负责筹集和安排防汛救灾、抢险、水毁工程修复资金；及时会同区应急局制定区本级防汛经费分配方案，并将国家、自治区、市下达给我区的特大防汛抗旱经费和区本级防汛抗旱经费及时下达到各受灾乡、街道，并做好资金使用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
市自然资源局象山分局：负责落实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承担因为洪涝引起的地质灾害应急救援的技术支撑工作。负责因强降雨引发的山体滑坡、崩塌、地面塌陷、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监测、勘查、防治工作。负责组织开展地质灾害预警信息发布；在紧急防汛期，协调解决采取紧急措施所需的取土占地问题。
区住建局：负责辖区工业及民用房屋建筑项目的防洪安全督查和防汛抢险的组织协调工作。负责辖区管护道路灾后破损修建工作。督促农村公路(桥梁)、水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业主做好防汛工作；负责农村公路、渡口、码头等洪涝灾害预警信息发布；协调组织运力，优先保证防汛抢险人员、防汛救灾物资运输以及大洪水时用于抢险、救灾车辆、船舶的及时调配。
区农业农村局：负责河内漂浮物等垃圾的清理；及时收集、整理和报告洪涝灾害中农业受灾情况，指导农业防汛救灾工作，组织、指导灾后农业生产恢复工作。负责协调防汛农业机械的调集，为灾后农业生产提供农机保障。协调指导全区水产畜牧业防汛工作，特别是协助做好江河湖库网箱养鱼人员的避险工作；及时收集、整理和报告水产畜牧业灾情及防汛救灾工作开展情况，负责灾后动物疫情的预警信息发布，并做好灾后恢复生产技术指导。
负责督促、指导做好各类林场汛期安全工作。
组织、协调编制洪水灾害防治规划及防护标准并指导实施；督促、指导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做好水利工程水量的统一管理、计划调度和有效保护，加强应急水源建设管理。
负责落实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按程序报批并组织实施。
区应急局：承担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日常工作，组织、协调、督促、指导全区防汛工作；组织实施区洪涝灾害应急预案，组织指导全区防汛抗洪救灾应急管理工作。协助区委、区政府制定负责同志组织洪涝灾害应急处置工作。
负责组织编制和修订全区防汛应急预案，综合协调应急预案衔接工作。组织开展预案演练和指导应急救援工作；指导协调相关部门做好防汛工作。
负责监督、指导和协调危化和工贸企业汛期的安全生产工作，加强高危行业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区商务局：负责组织协调生活必须品等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物资的储备、调运和供应工作，加强对灾区重要商品市场运行和供求形势的监控和市场调控。
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负责辖区旅游行业防汛工作，及时向旅行社、星级酒店、旅游A级景区（点）发布洪涝灾害预警信息；协调有关部门监督各相关旅游单位做好宣传、检查、加固和关闭旅游A级景区（点）等安全防范工作，确保游客和旅游单位人员安全。负责做好本系统内防汛救灾工作，必要时利用体育场馆，做好因洪涝灾害转移人员的安置工作。
区卫健局：负责洪涝灾害疾病预防控制、医疗救护工作和饮用水安全监督工作。灾害发生后，及时向区防指提供灾区疫情与防治信息，组织医疗卫生人员赶赴灾区，开展防病治病工作，加强灾区饮用水卫生监督，预防和控制疫病的发生和流行。
区城市管理局：做好区城区域河道、排涝沟周边的脏、乱、差现象的整治及清障工作，确保行洪安全；汛期配合有关单位做好物资、人员转移的准备工作，以备指挥部调度。负责城市排涝工作，制定年度排涝设施的修建、管理、维护计划并负责实施。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食品卫生安全监督工作；根据洪水情况及时通知城区低洼处的商铺业主做好人员和财产的转移，确保商铺业主及时应对城市内涝。
一乡三办：负责做好本区域内居民防汛抗洪抢险知识的宣传工作；负责监督江河堤防、水闸等各类防洪工程和行洪河道的安全运行情况，按区防洪抢险预备方案要求，做好本辖区的防汛抢险、救灾和灾情信息上报工作；根据洪水情况及时通知本区域内低洼处的居民做好人员和财产转移，确保居民及时应对城市内涝。
其他有关单位：根据防汛抢险需要完成各自应承担的任务。
四、预防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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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汛情信息
区防汛办要加强与市气象、水文部门的沟通，及时获取桂林市城区天气、雨情、水情的监测和预报，及时报告区防指。区防指根据汛情信息适时组织分析会商，及时发布防御警报，及时部署洪涝灾害防御工作。
2.工情信息
一乡三办要安排人员在堤防、涵闸等防洪排涝处进行巡查，按规定及时将该处情况报区防汛办。工程险情信息主要包括险情种类、出险部位、危害程度、抢护措施以及处理险情的行政、技术责任人名单及通信联络方式等。
3.灾情信息
洪涝灾情信息主要包括：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范围、受灾人口以及群众财产、农林牧渔、交通运输、供电通信、水利设施等方面的损失情况。严格按照《水旱灾害统计报表制度》的规定上报洪涝灾情。
洪涝灾情发生后，各单位应积极主动收集灾情信息，掌握灾害情况，及时处置并向区委、区政府和区防汛办报告。如接到人员伤亡或重大财产损失信息，应立即报告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并迅速组织核实。
[bookmark: _Toc409433273]（二）预防预警
1.准备工作
（1）思想准备。加强防汛工作宣传教育，增强广大干部群众防洪减灾意识和防灾避险意识，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做好防大汛、抗大灾、抢大险的思想准备。
（2）组织准备。健全防汛指挥机构，全面落实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包括分级负责制、部门负责制、技术负责制、防汛岗位责任制在内的各项责任制，形成统一指挥、分级负责、部门协作、反应迅速、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应急管理机制。落实防汛责任人、防汛抢险队伍和山洪易发重点区域的监测网络及预警措施，加强防汛专业机动抢险队的建设。
（3）工程准备。加快防洪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增强防洪减灾能力，使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抓紧度汛应急工程建设和修复水毁工程。加强防洪工程安全隐患排除，及时消除安全隐患，落实安全度汛措施，确保度汛安全。
（4）预案准备。各有关部门修订完善各类防洪预案方案，并按要求做好充分准备。
（5）抢险物资和队伍准备。按照定点储备和定向储备相结合，统一调度、分级储备、分级管理和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的防汛物资储备原则，各级各部门要定期盘点、及时补充、维修养护各类防汛物资设备，动态掌握各类定向储备物资，确保一旦需要能调得出、用得上。按照专群结合、军民联防的原则，加强防汛抗洪抢险队伍的建设，加强培训演练，确保一旦需要能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6）依法管理。加强防洪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执法，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等，增强各成员单位责任人的责任意识，依法防汛，依法治汛。特别是对在河道内的非防洪建设项目，应编制洪水影响评价报告，经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后方可建设；对未经审批擅自建设、严重影响防洪的项目，应责令限期清除，或依法强制清障，确保行洪安全。建立健全洪水风险管理机制，加快推进城（乡）洪水风险图、流域洪水风险图、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图、内涝风险图和水库洪水风险图等的研制，实行动态管理，为抗洪抢险救灾、群众避险转移安置和当地社会经济建设提供依法管理依据。
（7）督查检查。建立健全防汛工作督促检查制度，促进工作落实。加强对防汛准备工作、安全度汛措施、防洪工程建设、防御工作落实等方面的督促检查，及时发现和解决安全度汛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堵塞漏洞，消除隐患，防患于未然。
2.暴雨预警
区防汛办要加强与气象部门的对接，做好天气的预报预警，并及时报告区防指。遇强降雨天气过程，要及时发布暴雨预警，提醒公众注意防范。
3.洪水预警
区防汛办要加强与水文部门的对接，做好汛情的预报预警，并及时报告区防指。出现强降雨天气过程时，要及时发布洪水预警预报，提醒公众注意防范。
4.防御预警
根据气象、水文部门提供的天气、雨情、水情实时信息和预报预警信息，区防汛办及时组织会商，为区防汛抗旱指挥部领导的指挥和决策提供参谋意见，并发出防御预警，督促指导各单位按预案做好洪涝灾害防御工作。当主要江河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并可能发生较大以上洪水时，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向社会发布汛情公告，广泛动员开展灾害防御工作。
5.灾害预警
当发生大暴雨、特大暴雨或长历时、大范围强降雨时，容易造成洪灾和涝灾，诱发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甚至导致水库、堤防、涵闸、尾矿坝、引水渠等工程失事造成溃坝洪水灾害。区防汛办应根据掌握的雨情、水情、工情信息，科学研判，及时向低洼易洪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以及水库、尾矿坝下游等危险区域发出灾害预警，落实群测群防，做好防灾避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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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应急响应
按洪涝灾害的影响程度和防御工作的紧要程度，应急响应行动从低到高依次分为Ⅳ级、Ⅲ级、Ⅱ级、Ⅰ级4个等级。应急响应的启动，应根据全市防洪信息结合我区情况，由区防汛抗旱指挥部领导决定，以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名义发布。
Ⅳ级应急响应的启动，由区防汛办主任或以上级别的领导主持会商，报请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或指挥长批准。
Ⅲ级应急响应的启动，由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或以上级别的领导主持会商，报请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批准。
Ⅱ级应急响应的启动，由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或以上级别的领导主持会商，报请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批准。
Ⅰ级应急响应的启动，由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或者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同意后决定。
（二）Ⅳ级应急响应
（1）启动条件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启动Ⅳ级响应：
①气象部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可能发生局部较重以上洪涝灾害；
②水文部门预报漓江、桃花江等主要江河一条发生2年一遇以上10年一遇以下的一般洪水，或数条主要江河的重要支流发生10到20年一遇的较大洪水；
③有1个乡或街道已发生洪涝灾害，且有1个乡或街道灾情为较重以上；
④防洪工程出现险情等有必要启动Ⅳ级应急响应的其他情形。
（2）响应行动
①区防汛办加强对气象、雨情、水情、工情、灾情和防汛工作动态等防汛相关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报告工作，加强会商分析判断，及时发布防御警报，并督促、指导有关部门做好灾害防御和抗洪抢险救灾工作。
②区防汛办主任或以上级别领导主持会商分析，做好防汛指挥决策的参谋服务和贯彻落实工作；防汛值班带班领导驻守值班室，做好应急处置和信息报送工作；防汛值班人员加强对防汛动态信息的收集、整理，做好上传下达工作。对重要防汛信息，区防汛办以电话、短信、简报、专报等方式及时向区防汛抗旱指挥部领导和区委、区政府主要负责人报告，并通报相关成员单位和人员。加强对相关部门执行预案情况的跟踪，按报告制度做好信息报送工作。
③加强对天气、雨情、水情的监测预报，并及时发布暴雨警报和洪水预警预报。实时雨水情信息应在30分钟内报送到区防指。
④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各成员单位按照各自的防汛职责，积极做好防汛减灾工作。防御重点是已发布暴雨警报和洪水预警预报区域的堤防、水闸等防洪工程的度汛安全、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和低洼易洪易涝区的安全防范、学校和旅游景区景点等人口比较密集地区的人员安全防范，以及供电、通讯、交通运输等企业的生产安全防范等。应急救援部门落实督查组和抗洪抢险救灾工作组，确保需要时能够及时派出。
⑤通知防汛抢险队伍做好集结准备，确保一旦需要能迅速集结出发；相关部门做好抢险物资调运准备，联系好运输车辆和搬运工人，确保一旦需要能迅速调出。
⑥区防汛办加强对相关部门执行预案情况的跟踪，按报告制度做好信息报送工作。
（三）Ⅲ级应急响应
（1）启动条件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启动Ⅲ级响应
①气象部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可能发生较大范围严重洪涝灾害；
②漓江市区段接近保证水位且呈继续上涨趋势；
③水文部门预报漓江、桃花江等主要江河一条发生较大洪水或大洪水，或数条主要江河重要支流发生大洪水，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
④有1个以上的乡或街道已发生洪涝灾害，且有1个以上的乡或街道灾情为较重以上或1个乡或街道灾情为严重以上；或因洪涝灾害已造成1人以上3人以下死亡或失踪，且灾情仍在持续；
⑤防洪工程出现险情等有必要启动Ⅲ级应急响应的其他情形。
（2）响应行动
在Ⅳ级响应工作基础上，进一步采取如下行动：
①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主持召开由农业农村、自然资源、民政等相关成员单位代表参加的分析会商会，研究部署防御和抗洪抢险救灾工作。根据会商结果，由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下达防灾抗灾指令，指导各有关单位做好灾害防御和抗洪抢险救灾工作，同时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向社会发布公告，提醒社会各界和公众注意防范。
②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坐镇区防汛指挥部办公室指挥。区防汛办主要领导驻守值班室，实行双岗带班、双岗值班，加强防汛值班和信息保障工作，加强应急处置工作。
③加密对天气、雨情、水情的监测预报，及时发布暴雨警报和洪水预警预报。
④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各成员单位按照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的部署要求和各自防汛职责开展工作。农业农村、自然资源、民政等部门派出工作组，深入重点防御区域和已发生洪涝灾害和险情的乡（街道），检查指导和协调帮助当地做好防灾抗灾减灾工作，贯彻落实领导干部“雨前到基层，雨中在基层”、“领导靠前指挥，干部一线出力”的要求。
⑤通知防汛抢险队伍集结待命，做好紧急出动抢险准备；相关部门做好抢险物资调运工作，运输车辆和搬运工人待命，做好随时装运出发准备。
⑥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加强信息报送，宣传部门加强对防汛宣传工作的组织、协调和指导，为防汛抗洪抢险救灾工作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四）Ⅱ级应急响应
（1）启动条件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启动Ⅱ级响应
①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可能发生较大范围严重洪涝灾害或较大范围特重洪涝灾害；
②漓江市区段超过保证水位且呈继续上涨趋势；
③水文部门预报漓江、桃花江主要江河一条发生特大洪水，或数条主要江河重要支流发生特大洪水，或发生流域性大洪水；
④有2个以上的乡或街道已发生洪涝灾害，且有2个以上的乡或街道灾情为较重以上或2个以上乡或街道灾情为严重以上；或因洪涝灾害已造成3人以上8人以下死亡或失踪，且灾情仍在持续；
⑤防洪工程出现险情等有必要启动Ⅱ级应急响应的其他情形。
（2）响应行动
在Ⅳ级和Ⅲ级响应工作基础上，进一步采取如下行动：
①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主持召开全体成员分析会商会，研究部署防御和抗洪抢险救灾工作。根据会商结果，由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下达防灾抗灾指令，并报请区政府就抗洪抢险救灾作出专项工作部署，同时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新闻媒体向社会发布公告，提醒社会各界和公众加强防范，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抗洪救灾。
②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坐镇区防汛指挥部办公室指挥。必要时，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相关成员单位领导集中办公，加强对抗洪抢险救灾工作的组织、协调和联动。
③加强对天气趋势和雨情的监测预警，加密对灾区和重点区域的实时雨情监测及中小尺度精细化预报预警；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及时向社会发布汛情公告，并视情况宣布全区进入紧急防汛期。
④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各成员单位按照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的部署要求和各自的防汛职责，将抗洪抢险救灾工作作为本单位的中心任务，积极投入抗洪抢险救灾。各单位应派出工作组或专家组，深入抗洪抢险救灾一线，检查指导和协调帮助当地做好抗洪抢险救灾工作。财政部门安排必要的抢险救灾资金。民政部门及时组织救助受灾困难群众。
⑤象山消防大队做好参加抗洪抢险救灾准备，防汛抢险队伍视情况提前进驻重点区域，做好随时投入抢险救援准备；相关部门提前装载抢险物资设备，随时投入抢险。
（五）Ⅰ级应急响应
（1）启动条件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启动Ⅰ级响应：
①可能发生流域性严重洪涝灾害或大范围特重洪涝灾害；
②漓江城区段超过保证水位1米以上，且洪水呈继续上涨趋势；
③水文部门预报漓江、桃花江等数条主要江河发生特大洪水，或发生流域性特大洪水；
④有3个乡或街道灾情为较重以上；或因洪涝灾害已造成8人以上死亡或失踪，且灾情仍在持续；
⑤防洪工程出现险情等有必要启动Ⅰ级应急响应的其他情形。
（2）响应行动
在Ⅳ级、Ⅲ级和Ⅱ级响应工作基础上，进一步采取如下行动：
①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或区党政主要领导主持召开由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全体成员和其他相关部门领导参加的分析会商会，研究部署防御和抗洪抢险救灾工作。同时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新闻媒体向社会发布公告，提醒社会各界和公众加强防范，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抗洪救灾。
②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依法宣布有关区域进入紧急防汛期，指挥长坐镇区防汛指挥部办公室指挥，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相关成员单位领导联合办公，统一指挥调度，组织、协调和监督、指导各地各有关部门依法开展抗洪抢险救灾，采取非常措施全力做好抗洪抢险救灾工作。
③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每小时滚动预报一次雨水情并及时发布汛情公告。
[bookmark: _Toc409433276]④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将抗洪抢险救灾工作作为本单位的首要任务，全力投入抗洪抢险救灾。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成立联合工作组，深入抗洪抢险救灾一线指导和协调帮助当地做好抗洪抢险救灾工作。
（六）信息报送和处理
严格执行汛情、险情、灾情报告制度。
一般性汛情、工情、险情、灾情等防汛信息应逐级上报，归口处理，同级共享。重大险情、灾情，经同级防汛指挥机构负责人审批后，可越级上报，但必须同时报上一级防汛指挥机构。
防汛信息的报送和处理，应快速、准确、翔实，重要信息应立即核实、迅速上报，对一时难以准确掌握的信息，应及时报告基本情况，同时抓紧进一步核实，随后补报续报详情。 
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接到特大、重大的汛情、险情、灾情报告后，应及时派出工作组进行核实，同时迅速将情况报告区委、区政府和上级防汛机构，并做好续报。
[bookmark: _Toc409433277]（七）抢险救援
灾情险情的处置按照分级分部门负责、属地管理的原则，统一指挥，密切配合，快速反应，高效处置，形成抢险救灾合力。
发生灾情险情后，事发地防汛指挥机构应根据事件的具体情况，及时启动本级应急预案，采取紧急处置措施，迅速组织开展现场处置和抢险救援工作，同时将有关情况及时报告区防汛抗旱指挥部。
根据灾情险情和事发地防汛指挥机构的请求，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及时组织协调抢险物资、人员和技术力量支援当地抢险救灾，必要时按程序协调部队参与抢险救援。
[bookmark: _Toc409433278]（八）安全防护和医疗救护
区政府和防汛指挥机构应高度重视应急人员的安全，调集和储备必要的防护器材、消毒药品、备用电源和抢救伤员必备的器械等，以备随时使用。抢险人员进入和撤出现场由防汛指挥机构视情况作出决定。抢险人员进入受威胁的现场前，应采取防护措施以保证自身安全。参加一线抗洪抢险的人员，必须穿救生衣。当现场受到污染时，应按要求为抢险人员配备防护设施，撤离时应进行消毒、去污处理。
在灾害发生前，按照区政府的指令，及时发布通告，防止人、畜进入危险区域；及时组织受威胁群众主动避险转移，并妥善安置；灾害发生后，应立即组织开展救援和救助，保证灾民基本生活。
卫生部门加强对灾区疾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落实各项防病措施，组织医疗分队深入灾区，对受伤的人员进行紧急救护，必要时应在现场设立紧急救护所。
对辖区历年容易受灾地点作为重点抢险对象，即：五松潭、龙船坪、黑山早市、八一村、安新洲、电厂路、环城南路、大州岛、市环保局、朱紫巷、平山小学以及二塘乡的西村、额头、塘珠、嵅村和所有危房等。
[bookmark: _Toc409433279]（九）社会力量动员与参与
灾情险情发生后，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应根据灾情险情的危害程度，督促、指导乡（街道）广泛调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应急突发事件的处置，全力投入抗洪抢险救灾，必要时依法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非常措施控制事态及其危害的进一步扩大。
必要时可广泛调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应急突发事件的处置，紧急情况下可依法征用、调用车辆、物资、人员等，全力投入抗洪抢险。
[bookmark: _Toc409433280]（十）信息发布
做好洪涝灾害突发事件信息发布工作，及时、客观、全面、准确地发布权威信息，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全区汛情及防汛动态等信息的发布，应经区防汛抗旱指挥部领导审核；涉及洪涝灾情的，由区防汛办会同相关部门审核后发布。
[bookmark: _Toc409433281]（十一）响应等级的升降与终止	
根据雨情、水情、工情、灾情的变化和应急响应的启动条件及程序，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应适时提升或降低应急响应等级，当不再满足应急响应启动条件时，由区防汛办提出终止应急响应的建议，经区防汛抗旱指挥部领导同意后，由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宣布终止响应的应急响应。


6、 防御方案
 (
漓江超警戒水位148米以上
) (
辖区各单位、区直各部门按其任务分工进入临战状态。
) (
民兵预备役集中并做好抢险准备工作。
) (
各级防汛主要负责人亲自带班并要亲临现场，监视汛情，布置本辖区防汛任务。
) (
各级防汛机构24小时值班，办公室人员集中办公。
) (
做好居民和物质转移工作。
) (
做好内涝地带疏散转移工作。
) (
在指挥部统一指挥下按预定方案做好疏散工作。
) (
全力投入防洪抢险工作。
) (
民兵预备役、区机动抢险队实施抢险任务。
) (
指挥部成员按分工亲临现场指挥防洪抢险。
) (
区指挥部正副指挥长集中统一指挥。
) (
若出现重大险情，及时抢险并报请市指挥部增援。
) (
漓江警戒水位147米
) (
漓江警戒水位146米
)（一）城市防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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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保障措施
（一）车辆保障：25辆
（二）民兵预备役抢险人员：400人
具体单位及车辆、人数如下：
	桂林橡胶机械有限公司
付任平
	    
	10人

	南溪山医院
左科
	   
	40人

	桂林大宇客车有限公司
阮  平
	汽车    2辆
	50人

	桂林市建安公司
王  飞
	汽车、货车各2辆
	50人

	燕京啤酒（桂林漓泉）股份有限公司
刘哲军
	汽车    2辆
	8人

	桂林骏达运输有限公司
骆名助
	客车    5辆
	20人

	桂林三花股份有限公司
赵  清
	小货车  1辆
	20人

	区环卫站
蒋  磊
	汽车    7辆
	35人

	区城管大队
黄钦裕
	汽车    6辆     
	30人

	区人武部
王  智
	汽车    2辆
	35人

	南门街道办事处
朱士飞
	
	20人

	象山街道办事处
唐  辉
	
	10人

	平山街道办事处
阳厚道
	
	20人

	二塘乡政府
[bookmark: _GoBack]胡华林
	汽车    2辆
	30人


（三）供电保障。供电部门主要负责抗洪抢险、抢排渍涝等方面的供电需要和应急救援现场的临时供电。
（四）医疗保障。卫生部门负责洪涝灾区疾病防治的业务技术指导，组织医疗卫生队赴灾区巡医问诊，负责灾区防疫消毒、抢救伤员等工作。
（五）治安保障。公安部门负责做好洪涝灾区的治安管理工作，依法严厉打击破坏抗洪救灾行动和工程设施安全的行为，保证抗灾救灾工作的顺利进行；负责组织搞好防汛抢险时的戒严、警卫工作，维护灾区的社会治安秩序。
（六）物资保障
（1）物资储备
各级防汛指挥机构、重点防洪工程管理单位以及受洪水威胁的其它单位应储备防汛抢险物资。
（2）物资调拨
当本地储备物资不能满足抗洪抢险需要时，一是向自治区防汛指挥部申请调拨，二是及时联系有关生产厂家紧急调运，三是必要时向社会公开征集。
（七）资金保障。财政部门根据洪涝灾害程度、水毁工程情况，安排资金用于防汛设施的修复补助；申请国家和自治区特大防汛补助费，用于抢险和水毁工程修复。
（八）社会动员保障。在汛期，区人民政府应根据洪涝灾情的发展，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做好防汛工作。各部门，应按照职责分工，特事特办、急事急办，解决防汛的实际问题，同时充分调动本系统的力量，全力支持抗灾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
（九）宣传、培训和演练
宣传：宣传、教育等有关部门，要广泛宣传洪涝灾害相关法律法规和预防、避险、自救、互救、减灾等常识。
演练：防汛指挥机构应定期举行不同类型的应急演练，以检验、改善和强化应急准备和应急响应能力。
八、善后工作
区政府应组织有关部门做好灾区生活供给、卫生防疫、救灾物资供应、治安管理、学校复课、水毁修复、恢复生产和重建家园等善后工作。
[bookmark: _Toc409433288]（一）救灾
区政府负责组织协调灾害救助工作。民政部门负责做好受灾困难群众的临时生活安排，保证灾民有饭吃、有干净水喝、有衣穿，切实解决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问题。卫生部门负责调配医务技术力量，抢救因灾伤病人员，对污染源进行消毒处理，对灾区重大疫情、病情实施紧急处理，防止疫病的传播、蔓延。
[bookmark: _Toc409433289]（二）防汛抢险物料补充
针对当年防汛抢险物料消耗情况，按照分级筹措和常规防汛的要求，及时补充到位。
[bookmark: _Toc409433290]（三）水毁工程修复
对影响当年防洪安全的水毁工程，应尽快修复。防洪工程应力争在下次洪水到来之前，做到恢复主体功能。
遭到毁坏的交通、电力、通信、水文、农田水利以及防汛专用通信设施，应尽快组织修复，恢复功能。
[bookmark: _Toc409433291]（四）灾后重建
各相关部门应尽快组织灾后重建、恢复生产工作。灾后重建原则上按原标准恢复，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可提高标准重建。
[bookmark: _Toc409433292]（五）保险与补偿
区政府、保险机构应积极宣传、动员各企事业单位和公众参加灾害保险并做好防灾防损工作。灾害发生后，保险公司应及时做好灾区投保单位和家庭因灾受损的理赔工作。
[bookmark: _Toc409433293]（六）总结与评估
应急响应结束后，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应对本次防汛处置工作进行总结、分析、评估，总结经验教训，形成总结报告报区委、区政府和上级防汛机构。
九、附则
[bookmark: _Toc409433295]（一）名词术语定义
（1）暴雨预警等级：共划分为暴雨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3个等级。暴雨黄色预警指未来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暴雨橙色预警指未来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暴雨红色预警指未来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
（2）洪水级别：洪水重现期小于10年一遇为一般洪水，10～20年一遇为较大洪水；20～50年一遇为大洪水；大于50年一遇为特大洪水。
（3）洪涝灾害：因降雨、溃坝及风暴潮造成的洪水、渍涝灾害和由暴雨造成的山洪、泥石流等灾害。
（4）重大险情评估指标：
①气象部门预报的降水将导致大型水库（水电站）溢洪，下泄流量大于下游河道安全泄量；
②大型水库（水电站）溢洪达到或预测即将达到设计下泄流量；
③水库、电站、涵闸、泵站、堤防以及其他防洪工程出现可能危及工程安全的险情并需要抢险的。
（5）灾情评估指标：
以乡（街道办）行政区域为评估单元，主要从灾害影响范围和受灾程度两个层次进行简单的综合评估，具体评估指标确定如下：
①影响范围指标：全区灾害影响范围少于1个乡或街道为局部受灾；2个乡或街道为较大范围受灾；3个乡或街道为大范围受。
②受灾程度指标：受灾人口和农作物受灾面积在10%以下为轻度灾；10%～30%为较重灾；30%～50%为严重灾；超过50%为特重灾。
（6）全区重点防洪抢险对象：五松潭、龙船坪、黑山早市、八一村、安新洲、电厂路、环城南路、大州岛、市环保局、朱紫巷、平山小学以及二塘乡的西村、额头、塘珠、嵅村和所有危房等。
（7）紧急防汛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规定，当江河、湖泊的水情接近保证水位或者安全流量，水库水位接近设计洪水位，或者防洪工程设施发生重大险情，台风、风暴潮、灾害性强降水来临时，有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防汛指挥机构可以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发布汛情公告，并同时报告上一级人民政府防汛指挥机构。在紧急防汛期，防汛指挥机构在其管辖范围内可以按照有关法律规定，依法行使紧急处置权、调用权和决定交通管制。对不服从紧急处置和调用的，防汛指挥机构可以强制实施。
（8）本预案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bookmark: _Toc409433296]（二）预案管理与更新
预案实施后，区防汛办会同有关部门组织预案宣传、培训和演练，并根据实际情况，适时组织进行评估和修订。原则上每5年修订1次。
[bookmark: _Toc409433297]（三）奖励与责任追究
区政府对实施本预案进行全程监督检查；对防汛救灾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对玩忽职守造成损失的，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bookmark: _Toc409433298]（四）预案解释部门
本预案由区政府办公室负责解释。
[bookmark: _Toc409433299]（五）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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